
新生家長您好 

貴子弟如有在113學年度參加市(縣)賽(不限臺北市)語文競賽榮獲前 6 名的佳績，且貴 

子弟有意報名參加114年臺北市語文競賽，可以用增額方式參加。由於報名需要以下資料， 
請於時限內填寫完成後，連同「臺北市114年度語文競賽影音、影像、著作及肖像權讓與同意
書」放入信封內於114年7月31日(四)中午 12 時前交至二樓教務處教學組陳小姐，謝謝您！ 

※新生增額報名資格 

1. 具報名參賽資格必須是國小組及國中組有列入比賽項的項目，且欲報名參賽項目必須和 

榮獲前 6 名的項目相同。 

2. 前一學年度曾獲市（縣）賽（不限本市，他縣市亦可）該組該語言該項目第 1 至 6 名， 

本學年度得以該獎項（以 1 次為限）增額推薦參加本市該語言該項目複賽。 

3. 前一學年度曾獲得全國賽該組該語言該項目特優，本學年度就讀國中 7 年級新生或高中 
一年級新生，得以該獎項（以 1 次為限）增額推薦參加本市該語言該項目複賽「第 2 階
段」。 

備註：即日起到114年7月31日(四)中午 12 時前受理增額報名。 

  
百齡高中114年臺北市國語文競賽新生(國七/高一)增額報名申請表 

一、學生姓名:( 國七 / 高一 )  

二、學生出生(民國)年月日: 

三、 學生身分證字號: 

四、 學生手機號碼: 

五、 學生電子郵件址: 

六、 欲報名參賽語別: 

□國語 □閩南語 □客語-腔調:  

□原住民族語-語言別:  

七、 欲報名參賽項目: 

□演說 □情境式演說 □朗讀 □作文 □寫字 □字音字形

八、 家長連絡電話: 

九、 113年市(縣)賽語文競賽獲獎項目與名次: 

(請檢附獎狀影本) 


